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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3月27日

(2023)浙0723民诉前调830号
永康市金红树林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

树香诉你单位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组成人员告
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解除原、被告双
方于2022年10月8日签订的《装修合同》，由被告返还
原告装修款3万元；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3500元（自
2023年1月31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按100元/日计
算）；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5
月11日上午9时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期未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552号
胡金荣：本院受理原告葛永新与被告胡金荣、筑

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义煊宇工贸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255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一、被告胡金荣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支付原告葛永新工程款192564元并赔偿
自2022年11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葛永新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5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802元，由
被告胡金荣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缴纳。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774号
寿志坚：本院受理原告张婷与被告寿志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
款本金250000元及利息385490元；2、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为主张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2000元；3、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726民初774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前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3年5月2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12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309号

何会仙:本院受理原告周晓虹与被告何会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直接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
初130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等。原
告诉请判令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15000元，利息
3600元(自2019年10月8日起按照90元/月计算暂计
算至2023年2月8日，90元月x40个月=3600元，直
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上)。本息合计为18600元。
二、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智造新城
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545号

方建芬:本院受理原告王沁芳与被告方建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直接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
1545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等。原告诉
请判令被告归还借款5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
时30分在本院智造新城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547号

张鹏:本院受理原告宋富成与被告张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以直接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1547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等。原告诉请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借款38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45分
在本院智造新城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924号

郑哲人：本院受理劳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裁定书、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本
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限届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
分（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在本院第九法庭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逾 期 则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56号

蓝何敬：本院受理原告黄仕刚与你为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要求你支付原告货款63958元；本案诉讼费由你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17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124破6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申请、执转破移送，于2023年3月
16日作出(2023)浙1124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松阳县云山米业有限公司(下称“云山米业”)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3月17日作出(2023)浙1124破
6号《决定书》，指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云山米业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4月28日前向管理人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绿谷信息产业园山山梦想城A座
六楼:联系人:闵律师:联系电话:13957086916)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责任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
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云山米业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云山米业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5月9日上午10时30
分第十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25破3号
本院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的申请，于2023年3月14日裁定受理浙江汇嘉家居
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万盛律
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浙江汇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3年4月24日前向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江山市上状元里1-7号三楼
浙江万盛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朱律师、王律师；联系
电话：13857009236、13735063506）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优先权或财产担保和债权发生
的事实经过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证据原件和复印件及主体资格证明文件）。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本院定于2023年4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龙
游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成员，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破5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柏明刚申请，于2023年3月1日
裁定受理债务人宁波珩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
为管理人。宁波珩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
100号华商大厦六楼，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联系人：戴依婷，13566517398）。债权申报期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至2023年4月21日止。债权人申报
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逾期申报将依法
处置。宁波珩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破产清
算期间，有关宁波珩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民事诉
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该公司
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该公司财产
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
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或
处置。宁波珩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应在公告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并提交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以及相关印章。
本院定于2023年4月28日9时30分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以网络会议方式召开，会
议召开的相关事项，管理人将另行通知。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恒一气动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收购的恒一气动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恒一气动
有限公司债权总额1431.45万元，其中：债权本金1086.25万
元，利息345.2万元，代垫费用0万元，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
2023年3月24日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
人为浙江一诚包装有限公司、浙江瑞得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朱乐飞、许少玲、陈建松、胡丹。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3年3月27日，有效

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

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

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刘操、章立
联系电话：18814864856、18668067771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 邮政编码：310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7日

吴雪军等12人与龙游县医疗保障局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经吴雪军等12人分别申请，

龙游县医疗保障局先行支付了吴雪军等 12 人的医疗费用，并与申请人分别签
订了有关债权转让《权利义务确认书》，申请人已将相应生效法律文书中与医
疗保障基金先行支付金额相当的债权依法转让给龙游县医疗保障局。

龙游县医疗保障局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相应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龙游县医疗保障局履行相应的还
款义务。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0-7055653

附：清单

龙游县医疗保障局
2023年3月2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债务人名称
吕文

陈庆荣
丁孝刚
叶仁水
钟旭藻
石叶华
赵晓娟
刘喜荣
赵亚龙
晏国荣
谢永发
季根良

债务人身份证号码
33082519640117XXXX
33072519730625XXXX
33082519711022XXXX
33082519620910XXXX
33082519711214XXXX
33252219691106XXXX
33082519830503XXXX
41272819641010XXXX
41042619921101XXXX
3622021964127XXXX
33082519681107XXXX
33082519650717XXXX

连带责任或担保人名称

杭州祥标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330104063986348G

转让方名称
吴雪军
卢文英
苏益通
叶甘美、余晓鲁、余晓燕
毛明凤
潘美英
袁水标
江柏英、毛彩银、毛马根
许晓红
袁招娥
毛庆法、毛海荣
王益民

生效法律文书号
（2019）浙0825民初4594号
（2020）浙0825民初2370号
（2014）衢龙刑初字第385号
（2020）浙0825刑初87号
（2019）浙0825民初1381号
（2017）浙0825民初767号
（2019）浙0825民初1786号、（2021）浙0825民初2859号
（2019）浙0825刑初122号
（2018）浙0825民初579号
（2019）浙0825民初3295号
（2019）浙0825刑初134号
（2019）浙0825民初2575号

转让金额（人民币元）
28300.17
23690.53
8242.96
14400

13448.6
14499.28
77121.28
61212.15
53244.52
26151.41

31523
18267.23

备注

转让方即余仁有家属

转让方即毛唐富家属

转让方即张有姣家属

浙江卫佳特种钢股份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张海明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海盐劳

人仲案（2023）92 号]，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人
员及开庭通知书、回避申请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
证据副本、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和 15 日内。本委定于 2023 年 5
月15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盐县
武原街道长潭路 66 号海盐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一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海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3月27日

仲裁公告

浙江易新律师事务所（执业证号313300003255963162）
经合伙人会议决定停办，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所清算组申
报债权（地址为湖州市吴兴区慧兰路 99 号慧兰科创中心

1301室，电话：13305723872），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浙江易新律师事务所
2023年3月27日

浙江易新律师事务所注销公告

根据2023年3月2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杭州科利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由8200万股减少为2870
万股，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
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利明 联系方式：0571-82835176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临江街道经五路1719号

杭州科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7日

减资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义乌市
朗芬内衣有限公司等17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3
年02月28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42,494.49万元,本金为23,
244.75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金华市
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不属于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
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
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
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
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资
产的主体。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
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吕健祥,何鹏程,徐雨阳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9592,0571-85774696,

0571-85779813
电子邮件：lvjianxiang@cinda.com.cn,hepengcheng@cin-

da.com.cn,xuyuy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 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吴锦平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吴锦平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吴锦平签订的《债权

转让合同》【合同编号：信浙-A-2023-0007】，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浙江力得纺织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及（2001）松执字

第87号民事裁定书项下权益资产包依法转让给吴锦平，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
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吴锦平履行还
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
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农超食品有限公司

义乌卓基日用百货有限公司

浙江力得纺织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3,870,000.00

4,916,065.92

10,082,942.43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浙江有加利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沈财镜、蒋筱玲

浙江有加利连锁超市有限公司、王国庆、金小蓝

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义乌市天宇针织有限公司、江西力得纺
织有限公司、虞其平、吴雪萍、吴宗飞、朱灵仙、吴子悦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9920116010105、29920116010135 、29920116010156、

29920116010265

29920116010107 、29920116010167

2014业四借2045号

抵押担保合同号

29920116030024、29920116050059 、29920116050060

29920116030024 、29920116050061 、29920116050062

2013业四借保2060号、2012业四借保2062号-1 、2012业四借保2062号-2 、2012业四借个2062号-1 、2012业四
借个2062号-2、2012业四借个2062号-3、2012业四借个2062号-4、2014业四借个2045号

债权情况如下：

上述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抵债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裁定名称
（2001）松执字第87号民事裁定书

抵债金额
24,400.00

资产情况
抵债资产：潘学忠、宋彩珺名下位于丽水市松阳县西屏镇柿树下弄5号的住宅，土地性质为划拨。核定面积为95.05㎡，抵债金额为24440元。


